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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

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和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以及等价

有偿的原则，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中涉及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下属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本次担保系根据银行要求做出，被担保方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公司成都鼎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成都鼎云”）以自持物业为贷款

提供实物资产抵押担保，抵押物可以覆盖贷款余额本息，担保风险可控。成都鼎

云控股股东云南康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康旅集团下属公司）为此笔担保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可以保障公司利益。自 2022 年起，贷款利率也进行了调整，

被担保人即债务人还款有保障。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会给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缓解昆明欣江合达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欣江合达”）还款压力，以

及其可持续经营与稳定发展，降低公司代偿风险的需要，公司继续为欣江合达贷

款展期并调整还款计划按股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会给公司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已获得董事会批准，交易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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